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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康美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力 

连中供应链大单总额超百亿》的澄清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供应链”项目已取得中标通知书，合同尚未签订，且服务期限较长，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供应链”项目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不构

成重大影响。 

 “供应链”项目合计对未来每年新增供应金额约 12.6亿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5.82%。 

 

一、报道简述 

近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美药业”）关注到 

有相关媒体发布和转载了《康美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力 连中供应链大单总额超百

亿》文章，文章报道称“招标机构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医药大健康龙头企业

康美药业最近成功中标广东多家医疗机构项目，合同期内订单总额将超过 100

亿元。”。 

二、澄清说明 

公司就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实，报告内容基本属实，现作澄清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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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中医院药品供应链延伸服务招标项目 

1、2017年 11月 24日，公司收到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发给公司的中标通

知书，在《广东省中医院药品供应链延伸服务招标项目》（招标编号：

0724-1700D84N0221）中，公司为此药品供应链延伸服务项目的 4家中标人之一，

服务期限为 5年。 

此次招标活动由广东省中医院委托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2、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广东省中医院始建于 1933年，目前，医院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大德路总院、

二沙岛医院、芳村医院（广州市慈善医院）、珠海医院、大学城医院五间三甲医

院及广州下塘、天河、罗冲围三个分门诊的大型综合性中医院。2016 年度药品

采购金额约 20亿元。广东省中医院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6年度销售给广东省中医院药品及器械约 3.6亿元，2017 年 1-9月

销售给广东省中医院药品及器械约 3.66亿元。 

本次中标预计每年新增供应金额约 5 亿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总收入的 2.31%。服务期限 5年合计约 25亿元，中标合同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

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工作和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二）揭阳市直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及医用耗材现代化物流延伸服务招标项

目 

1、2017年 12月 18日，公司收到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发给公司的中标通

知书，在《揭阳市直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及医用耗材现代化物流延伸服务招标项目》

（招标编号：0724-1700D62N3952）中，公司为此揭阳市直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及

医用耗材现代化物流延伸服务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服务期限为 10 年，中标金额

80亿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为招

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2、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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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隶属于揭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揭阳市直公立医

疗机构药品及医用耗材 2016 年度药品采购金额约 8 亿元。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6 年度销售给本次中标揭阳市直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及器械约 0.32

亿元，2017年 1-9月销售给本次中标揭阳市直公立医疗药品及器械约 0.30亿元。 

本次中标预计每年金额约 8 亿元，每年新增供应金额约 7.6 亿元，占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3.51%。服务期限 10年合计约 80亿元，中标合

同的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将对公

司未来的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

产生影响。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供应链”项目交易对方属于政府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合同双方均具

有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及账款回收方面的风险。  

2、中标项目合同尚未签订，且服务期限较长，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

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

息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9日 


